关于开展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各单位：
接江苏省教育厅通知，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暑假教师研修的通知》（教师厅函〔2022〕15号）文件精神，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为广大教师提供专题学习资源，促进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教书育人、教育教学能力提升，推动教师队伍数字化转型，决定组织开展暑期教师研修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设立“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专题，提供优质研修资源，服务各级各类教师暑期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的需要。
（一）学习内容
1.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必修内容，组织全体教师全面深入学习，引导广大教师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增强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
2.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学习“时代楷模”中的教师典型等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学模范、做模范。强化学习新时代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及配套的处理办法和指导意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准则内容，使每位教师知准则、守底线。创新学习形式，通过观看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纪录片《中国》、专题片《致敬英雄》等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激励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师德。
3.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指导和服务家庭教育能力、科学素养等方面提供学习资源，组织引导教师自主开展学习。结合“全国科学教育暑期学校”,组织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举办专题讲座并进行直播，助力教师拓宽科学视野，提升科学素养和科学教育能力。
4.提升教育教学能力。针对不同类型学段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重点、难点，设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及高等教育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等资源，服务各级各类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的需要。
（二）培训对象及时间
对全校专任教师（含辅导员）开展暑期研修网络专题培训。按照上级通知要求，需于8月25日前完成学习。
（三）培训操作
教师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www.smartedu.cn)进入“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专题，实名注册后可进行学习，具体操作方式可查看《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学习操作手册（高教教师篇）》（附件）。完成学习后，可获得不超过10学时的教师培训学时，并生成电子学习证书。
二、有关要求
各二级学院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并做好统筹安排，将暑期教师研修作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抓手。学校将通过管理平台不定期对教师学习情况进行查询。
教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与人力资源处联系，联系人：谢露露，联系电话：85811096。
附件：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学习操作手册（高教教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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